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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年來，媒體經常出現分⼿情殺等事，且發⽣者遍及各⾏各業，可⾒「處
理感情問題」，尤其是⾯對分⼿，幾乎是現代⼈很難避免的事了。

不久前才發⽣的28歲朱姓男⼦在住處殺害交往僅兩個⽉的女⼦，且分屍掩
埋，其⾏徑令⼈髮指。令⼈質疑的是：如果網路交友已是當前社會常態，
在認識兩個⽉後即可與家⼈⽤餐，且到對⽅住處不設防⽽遇害。這過程是
否因時間太短，來不及察覺對⽅已婚且曾有家暴紀錄的事實，就陷入情
感? 既然在網路上認識，究竟會有多少⼈會先進⾏網路或社交圈的篩選
後，才繼續交往呢︖

根據犯罪學專家侯崇⽂分析國內近期的情殺事件，發現出現在親密關係中
的致命案件，幾乎已超過過去⼯具型的殺⼈事件。據研判朱嫌⾏兇可能符
合犯罪學中的「迷亂論」 (Anomie theory) 。換句話說，就是當⼀個⼈無
法達成和解決⾃⼰所期待的⽬標時，從⼼理壓⼒轉變為傷⼈的暴⼒⾏為。
無論是此次朱嫌分屍案，或者前年台⼤學⽣被潑硫酸，甚至⼗多年前清⼤
王⽔溶屍案等，都可以看出問題加害者「愛之欲其⽣、惡之欲其死」的迷
亂⼼態與⾏動。

尤其在網路盛⾏的時代，交往雙⽅的情感發展進度，早已超越過去書信筆
友、約會介紹等傳統社會的速度，也因此升⾼情感陷阱的危險性。根據筆
者在⼤學「性別教育」課程調查發現，通常⼤學⽣從網路初識到約出來⾒
⾯，平均不到兩個⽉。

或許是因網路匿名的特性，很少⼈能夠事先透過社交媒體，去進⾏網友身
家的過濾，讓⾃⼰暴露在網路陌⽣⼈的交友陷阱中⽽不⾃知！
值得注意的是，根據情侶的「分⼿」調查，可歸納以下幾種類型：有的抱
持「舊的不去、 新的不來」花錢與時間學經驗者。也有「好聚好散型」
(⾃認運氣不好， 遇⼈不淑)︔也有的⾃認「被對⽅辜負⼀輩⼦型」(永遠



不原諒對⽅)︔另有少數⼈覺得「⾃⼰得不到的，別⼈也休想得到」具有
⽟⽯俱焚的衝動︔甚至事後採取報復等⾏動者。

為什麼每個⼈對於分⼿會有如此⼤的差異︖除了與雙⽅⼼理成熟度有關外，
也可能與當初如何進⾏分⼿談判有關。不管是在實體世界或網路上，多數
⼈在分⼿時通常會希望至少談⼀下。

筆者建議在分⼿談判前，要先告知家⼈或朋友⾃⼰的⾏蹤。避免私下到對
⽅的住處或隻身前往⼈煙稀少的地⽅談判。 最好找⼀個公共場所，可避
免雙⽅擦槍⾛⽕，或情緒失控⽽發⽣憾事的場⾯。其次，分⼿時最好抱持
「好聚好散」，千萬不要⽤⾔語、⾏為去刺激對⽅。

避免數落對⽅的不是，或批評對⽅的不好。 尤其是主動提出分⼿的⼀⽅
要儘量低調，甚是以道歉的姿態數落⾃⼰的不是。⽽被迫要分⼿者，要承
認情感挫折是⼈⽣常態。也要學會接受「⼈是善變的動物」，如何去了解
情感中沒有誰對誰錯，只有合不合適的問題。在分⼿中，「放下與原諒」
可能是唯⼀出路！

至於⼀旦分⼿後 建議從此不要再聯繫，如果繼續藕斷絲連的話，除非是
特殊的情況，否則當初分⼿問題仍在，修復很難。果斷的分⼿，可以避免
對⽅持續的騷擾與⾃我保護。

最後，分⼿之後也要盡量將過去的私密⾏為遺忘與與刪除。尤其身處現在
的網路世界，許多交往過程中⼀些不經意拍攝的親密照⽚，很容易因對⽅
不滿分⼿⽽流入社交媒體。因此建議情侶在私密的場合中，仍不忘⾃保，
以避免⽇後可能產⽣的後遺症。


